声 明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购买方）
本人（我们）申请办理购买位于中山市       镇（区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房产（土地）（房产证号：         土地证号：            ）的交易手续，谨此声明：本人（我们）清楚该房产（土地）的权利人为未成年人（房地产权利人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，其监护人为（监护人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事实，理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，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、财产及其它合法权益，除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外，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”的规定，得知上述房产（土地）权利人的监护人（监护人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确是为了（房地产权利人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的利益而出售该房产（土地）。
本人（我们）上述声明完全真实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；同时，因购买上述房产（土地）的一切风险概由本人（我们）承担。

声 明 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O  年    月    日
